
 
參加學員基本資料 

中文姓名   出生日期   

護照英文姓   身份證字號  

護照英文名   英文別名   

護

照

資

料護照號碼   護照截止日  

報名請傳真到 

02-2517-8887 

高林永分機 106

鄭淑分分機 102

簽

證
□美簽□加簽□綠卡□楓葉卡□美加公民 ; 需代辦□美簽 □加簽 □護照 

住家電話   公/宅傳真   

行動電話   email   

郵寄地址   

公司/學校  名稱：  電話：  

英文能力  □流利□溝通可□不佳 

個

人

資

料

從何處得知此訊息:□網站□DM□報紙□親友介紹□其他 

課

程

□ 雙認證遊學團 1/20~2/4 (16 天)       團號 VS09W1-16      單人報名$148,000  兩人同行 $136,000   

□ 雙認證遊學團 2/2-2/17 (17 天)        團號 VS09W1-17  單人報名$148,000  兩人同行 $136,000 

□ 會展管理研習團 1/13-1/21 (10 天)  團號 VS09W2-10 單人報名$118,000  兩人同行 $108,000 

□ 會展管理研習團 1/20-1/29 (10 天)  團號 VS09W2-10 單人報名$118,000  兩人同行 $108,000 

□ 發牌師培訓團 1/20-2/16 (28 天)      團號 VS09W3-28  單人報名$162,000  兩人同行 $128,000 

□ 發牌師培訓團  2/2-3/2 (29 天)       團號 VS09W3-29  單人報名$162,000  兩人同行 $128,000 
團

費
   

備

註

 費用含學費/報名手續費/機票/飯店住宿/稅金/兵險/美國機場接送/及責任險台幣兩百萬及三萬

意外醫療險)。 

 費用不包含餐食/個人消費/領隊小費(如派領隊每人每日 US$5) 學校到飯店交通 

 限 18 歲以上方可參加 

 如機票需延回或飯店續住，請在出發前告知客服人員，另作安排，相關費用實報實銷。 
注意事項 請詳閱 

※ 費用：包含學費、機票、住宿税金及履約責任險(新台幣兩百萬及三萬醫療險)。 

※ 課程：課程有最低開課人數之限制，如未滿開課人數，本公司得於 7 日前通知更改其他出發日期、課程內容或取

消，全額退費。短期課程一經全額付清團費後，不得取消，開課後不得退費。 請遵守學校規定，教室內不可飲食

/吸煙。 

※ 住宿：依課程之需要安排適合之住宿方式，請以行程表上所註明之住宿方式為準。實際訂房狀況，以當地回覆為

準。如遇同等級之飯店或房型已滿，將另行安排，如需續住，將以實際訂房為準，實報實銷。 

※ 機票：所使用之機票為團體機票，機位須由經團體開票作業統一處理，不可指定座位。本公司將於出發前三日告

知機場團體登機手續及聯絡人。不經此作業者，不適用此票價。機票開票後，不得更改日期或轉讓。 

※ 證照：所使用之機票為團體機票，機位須由經團體開票作業統一處理，不可指定座位。本公司將於出發前三日告

知機場團體登機手續及聯絡人。不經此作業者，不適用此票價。機票開票後，不得更改日期或轉讓。 

※ 於海外研習時，學員應準時上下課，不遲到、缺席或早退，課程開始前因故晚到或課程期間缺席，非但無法獲得

補課，亦不能要求免費延長課程。未達到約 85%出勤要求者，則無法頒發結業證書或文憑。 

付款方式 

即期支票抬頭：升達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 我選擇信用卡付款：□ VISA □ MASTER □ JCB  

銀行名稱：第一銀行 民權分行  發卡銀行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帳戶號碼：147-10-122535 (銀行代號：007)  信用卡號： ________-________-________-________  

※ 匯款後請將匯款單傳真至(02)2515-9426 

※ 如使用傳真刷卡，除特別指定，否則收尾款本公司

將自動扣款，不另行通知。 

有效日期：西元 20______年___月    識別碼_______背面後三碼

訂金：$3,000  請於      2008/_____/______ 付清 

尾款：$_____________  請於     2009/1/20 付清 

信用卡持卡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 

聯絡處:台北市中山區復興北路 344 號 3 樓    (捷運木柵線中山國中站/復興北路錦洲街口) 

Tel:+886.2.2504.2229 Fax:+886.2.2515.5300 Email:service@gogousa.com.tw 


